附件2：
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的通知》的通知

中税协发〔202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涉税专业服务行业自律和行政监管的通知》（税总纳服函〔2021〕254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同时，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强党对税务师行业的全面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组织部、税务总局党委关于加强税务师行业党的建设的部署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进一步压实行业党建责任，增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在税务师行业全覆盖；进一步推动税务师事务所将党建工作要求载入章程或协议，充分发挥行业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把党建工作融入税务师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团结带领行业从业人员听党话、跟党走，以协会为家，以税务为本，不断创造新的更好业绩。

 二、规范涉税专业服务秩序

（一）建立健全行政监督管理与行业自律管理协同共治机制。税务师行业协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落实税务机关、涉税专业服务社会组织及其行业协会和纳税人缴费人三方沟通机制，定期向行政主管机关通报行业动态，营造良好的协同共治格局，实现自律管理与行政监管有机贯通、同向发力；建立行业协会与税务机关间的数据交换共享机制，以数治业，预警问题，防范风险，精准高效惩戒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管理队伍建设，提升行业自律管理能力与水平，主动接受税务机关委托，对税务师事务所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执业质量进行检查与评价，特别要加强对等级事务所、集团型事务所、百强事务所的规范化管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严肃查处会员执业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两级税务师协会应上下联动、同频共振，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检查力度，依法依规处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发现问题不回避，坚决做到“零容忍”，特别是针对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对税收政策和管理服务措施进行误导式解读、税务师及其他从业人员未实名备案、超出胜任能力执业，税务师事务所未办理行政登记经营，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等情况，协同税务机关进一步予以规范和处理。坚决纠正税务师事务所串通舞弊、丧失独立性、恶性低价竞争扰乱市场、开展虚假宣传谋取不正当利益、歪曲解读税收政策措施扰乱税收秩序等违反职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重大问题，对影响恶劣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快从重处罚，对违法违规者形成有效震慑，同时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在协会网站定期公告行业自律处理结果，对全社会、全行业形成警示。 

（三）进一步加强行业法治化建设。创新行业立法理念，促进税务师行业法治理论研究，加快推进行业立法进程。支持配合全国政协、立法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地方人大开展涉税专业服务组织立法专题调研，按照先易后难、先地方后全国的原则，向全国两会反映行业立法建议，助力地方行业立法先行先试。

 三、强化行业日常自律管理

（一）深化行业规范体系改革。以规范执业、防范风险、引领发展为目标，在税务机关指导下完善涉税专业服务业务规范，健全“1+11+N”为基础的税务师行业规范指引体系。指导税务师事务所及其涉税服务人员依据《职业道德指引》《涉税专业服务程序指引》《质量控制指引》等行业指引要求，强化职业道德建设、履行涉税服务基本程序、健全质量控制管理制度、完善风险内控和预案机制，使机构和人员的执业行为与监管要求和业务规范精准对标。同时通过细化申报代理、咨询顾问、审核鉴证类具体业务规范指引，分行业、分领域、分事项深耕 “专精特新” 涉税专业服务领域，促进涉税专业服务标准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的协同发展。

（二）完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修订完善《注册税务师行业自律管理办法》，建立以《税务师行业自律管理办法》为统领的“1+N”行业自律管理制度体系。按照新时代涉税专业服务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管理新要求，修订完善《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年度检查办法》，研究制定税务师行业诚信自律、执业质量检查管理、百强事务所排名等相关制度。加强对《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惩戒办法》《税务师行业诚信记录管理办法》等制度的监督检查，全面提升行业自律管理水平。

（三）加强日常自律管理。以诚信记录管理为抓手，统一监管信息平台，优化查询功能，合并各种信息数据，建立地方税协“一会式”、税务师事务所“一户式”、税务师等从业人员“一人式”信息归集管理制度，构建行业数据共享机制。建立涉税业务统一报备和报告签章统一管理制度，确保涉税专业报告的统一性。建立统一的行业举报受理平台，完善两级协会“接诉必应，查实必处”的办理机制，提升服务与自律的互补性。 

 四、优化涉税专业服务环境

（一）引导税务师事务所加强内部治理。完善等级税务师事务所评定制度，制定税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推动税务师事务所一体化建设，特别是针对总分、母子不同组织形式的事务所出台一体化管理指导意见，促进事务所在品牌管理、人员调配、财务安排、业务承接、技术标准、数字化建设等方面的统一。进一步优化经营收入在百强事务所指标体系中的比重，支持经营理念先进、服务规范、执业质量高、市场口碑好的税务师事务所进入百强行列。

（二）营造公平竞争的涉税服务市场环境。有效遏制恶性竞争，协助税务机关做好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结果分级分类运用，建立执业质量检查结果推送机制，出台税务师行业服务收费核算指导意见，探索制定税务师事务所招投标自律公约，引导形成以质量为导向的招投标机制。加大对税务师事务所收费核算情况和招投标自律公约执行情况的监督，对压价竞争的税务师事务所进行行业惩戒并公告。

（三）提高行业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建立税务师行业风险防范和化解体系，推动制定税务师行业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鼓励税务师事务所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加强职业责任保险和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情况监督，规范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和使用，督促税务师事务所提升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建立税务师行业舆情日常监测制度和两级协会与税务机关分级分类响应机制。加强税务师行业对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征管改革的宣传，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

（四）加强税务师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制定行业人才发展战略规划，建立行业国际人才开发机制，优化行业人才结构，适应新时代对行业发展的新要求。加强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设，发挥行业储备人才作用；完善行业人才引进机制，大力促进持证人员有力有序进入行业。发挥税务师考试在评价、选拔和培养人才中的作用，完善领军人才、高端人才的选拔、培养、考核机制，加强继续教育培训，不断提升行业人才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完善中税协、地方税协和事务所三级培训机制，加强直播培训力度，发挥三大培训基地、专项培训基地和直播课堂的优势和作用。

　　　                      

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　　　　　　　　　　　　　　　　　　　　　　　　　2021年9月26日



